司法局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渝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单位自评及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渝财〔2024〕52号）文件精神，我局立即组织人员对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开展了绩效评价。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职能，组织架构及人员基本情况。

1. 部门主要职责职能

区司法局是主管全区司法行政工作的区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主要职责是：1、面向社会行使开展法治教育与宣传，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三大重要职能。2、负责向区委、人大、政府和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告工作，并接受其领导、指导和监督。3、负责组织、指导全区法治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制定全区法治宣传、依法治理的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确保其有效实施。4、负责组织、管理、指导、督促律师、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人民调解及全区各法律服务所工作，依法开展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工作。5、组织、管理、指导、督促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依法开展各项工作，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强化矛盾纠纷的调处和排查，保证“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正常有效运转。6、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落实分解细化内部职责，明确执法责任，组织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全区司法行政干警的执法水平，确保执法责任制的落实。7、对违法违规的执法人员、法律服务咨询机构和法律服务工作人员实行监督并依法严肃查处。 

2. 组织架构及人员基本情况

组织架构情况：一正三副，设有7个股室：人秘股、法制宣传股（渝水区法治渝水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基层工作股、社区矫正工作股、安置帮教工作股、律师公证工作股(挂渝水区区直公职律师办公室牌子)、法律援助工作股（挂区法律援助中心牌子）；派出机构16个（副科级机构）：罗坊司法所、下村司法所、水北司法所、良山司法所、姚圩司法所、珠珊司法所、鹄山司法所、人和司法所、界水司法所、南安司法所、城南司法所、城北司法所、新溪司法所、仙来司法所、袁河司法所、新钢司法所。

人员编制情况：编制人数48人，其中：行政编制42人、工勤编制2人、全额补助事业编制4人；实有人数37人，其中：在职人数37人，包括行政人员31人、工勤人员2人、全额补助事业人员4人；退休人员23人。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以部门预算资金评价对象，以部门所有支出所达到的产出和效果为考评主要内容，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部门预算资金的使用情况，确认项目资金的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对照相关法律法规，评价项目资金使用的成效，促进部门高效履职，为以后年度项目资金的投入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坚持真实、科学、公正的原则；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原则。

2.绩效指标体系

在参考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渝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单位自评及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给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充分考虑本次绩效评价的目标要求，重点对“预算执行”、“预算管理”指标进行设计；形成《司法局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议法等进行评价。对定量考核指标采用量化打分，总分百分制。绩效评价得分及计算公式： 

　　绩效评价总分=∑一级指标得分； 

　　一级指标得分=∑二级指标得分； 

　　二级指标得分=∑三级指标得分。 

根据得分结果划分四个评价级次，其中总分为90～100分（含90分的）项目为“优”；80～90分（含80分）为“良”；60～80分（含60分）为“中”；低于60分的为“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按相关文件要求，我局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制定项目评价实施方案，设计绩效评价体系。

2.组织实施。收集相关材料，核实汇总数据、查阅资料。并对服务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对部门履行职责情况的公众满意度进行调查。

3.分析评价。根据收集资料和考评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根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分，最终形成综合性书面评价报告。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2023年度收入总计1561.6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561.66万元，上年结转和结余0万元。

2023年度支出总计1561.66万元，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公共安全支出1385.17万元，占88.6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0.96万元，占9.03%;住房保障支出35.53万元，占2.28%。

2023年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四、部门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一）锤炼党性，强化忠诚，全面打造司法行政铁军新形象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根基。扎实有序推进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充分利用政治轮训、老兵宣讲会、“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奋力跻身百强区”交流讨论、主题党日等各种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系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等文件精神，确保全体党员干部正确把握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一年来，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参加了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组织的政治理论培训班、区委政法委组织的政法干警政治轮训班，局机关多次组织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是主题教育期间，我们每星期至少一次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政治理论学习。
二是加强队伍建设夯实担当实干作风。组织全体党员干部积极开展“立足岗位作贡献”、“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在推动发展、基层治理、服务群众中主动作为、担当有为，努力创造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一年来，我们深入开展政法干警“进网格、访万家、护平安”专项行动，零距离访民情、问民意，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诉求，走访群众 5243户，上门200余次。策划拍摄《我是明白人》、《我们》、《绝境逢生》、《曙光》等系列宣传视频，全面宣传司法行政好声音。             
（二）统筹协调，创先争优，法治建设取得新突破

一是全面压实依法治区统筹责任。6月25日，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实现区乡两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全覆盖会议，审议《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2023年工作要点》等文件。全区17个乡镇办全部召开全面依法治乡镇（办）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基层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实体化运行全覆盖，夯实了法治渝水建设基石。水北镇在全省市县法治建设现场推进会上作经验交流发言。
二是积极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通过下发《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召开部署会、推进会，加大宣传力度，认真开展自查自纠，积极开展督导调研，专项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发起5轮通告，利用流动宣传车深入城区集镇进行为期三天的专项整治宣传，累计收集线索51条，均已处理到位。
三是成功创建省级法治政府示范区。对近五年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其中继续有效39件，废止2件，失效4件。公示区本级行政执法主体43个，18人入选渝水区行政执法监督专家库。推进行政执法机构职能法定化，全区21家行政执法单位出台免罚清单，免罚清单种类合计235项，办理适用免罚清单案件1706件，免罚金额共计157.2万元。渝水区获得第一批全省法治政府示范区。
（三）发挥职能，积极作为，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新业绩

一是持续深化乡镇综合执法改革。举办全区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业务培训班，实现17个乡镇（街道）123名执法人员全覆盖培训，开展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执法程序规范化现场模拟演练活动，进一步提升基层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下发《关于建立乡镇街道与区级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协调联动机制的通知》，提升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效能。
二是全力抓好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2023年我局共办理行政复议申请81件（去年结转7件，今年新收74件），办结65件。开展“行政复议进园区、商会、企业”专项法律服务活动，为54家园区企业送去企业合规专题讲座，联合区工商联深入珠珊开展“行政复议进园区，法治体检帮企忙”活动。我局在全省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化示范单位创建现场推进会上作经验交流。
三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跨越发展。开展“法援惠民生·情暖农民工”专项法律服务、公共法律服务开放日暨法律援助案件满意度回访活动，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资源。区本级新购1台“无人律所”，17个乡镇（办）配齐智能法律服务终端，110个村（居）配备智能法律服务终端，实现“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全年接待解答群众现场咨询6805人次，接听群众“12348”热线咨询 4625人次，受理援助案件428件，帮助各类群体挽回损失443.3万元。渝水区公共法律援助中心正在作为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拟推荐对象公示。
（四）创新实践，规范执法，维护社会稳定取得新成效

一是夯实基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工作成绩明显。积极开展纪念“枫桥经验”批示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枫桥经验”20周年活动，打造个人品牌工作室17个，村（社区）个人品牌工作室17个,聘请32人为渝水区人民调解专家库成员。稳步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13个司法所已达标，其他4个司法所建设正有序进行。深入开展人民调解“六进”活动，各乡镇（办）共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662起，调解成功662起，调解成功率达100%。各级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案件11206件，调解成功6759件，调解成功率达60%。
二是创新提升，特殊人群教育管理工作更加规范。认真开展社区矫正“十百千万”专项行动。开展社区矫正开放日活动、“三失一偏”的“两类人员”大排查大走访，联合区检察院、区法院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回访教育帮扶活动，联合新余市心理卫生协会组织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类、开设赌场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类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分类教育，共计9场近200人次。继续深入推进“双基地”建设，在以大铸机械为“双基地”的基础上，再以租赁的方式与新余万发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创建省级帮教示范基地今年以来，办理入矫194人、解矫170人，处理违规情况给予训诫49人、警告3人。截至目前，我区共有在册社区矫正对象384人。
三是创新形式，普法宣传教育效果深入人心。普法教育与法治乡村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相结合，广泛开展“五个一”达标创建活动，实现了242个行政村（社区）全覆盖，采取区、乡、村三级培训模式，共遴选出法律明白人50737名，骨干11765名（其中社区法律明白人骨干307名）。联合区妇联举办城乡妇女“法律明白人”说法用法比赛，积极参与市妇联组织的说法用法比赛，渝水区连续三年获得城镇组和农村组第一名，2023年更是夺得双料冠军。
部门整体指标绩效评价分析

（一）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7分）
司法局全年预算数1684.16万元，实际执行数1561.66万元，预算执行率92.73%，得分7分。

（二）产出指标情况（得分40分）

产出指标总共得分40分，其中数量指标值20场，实际完成值20场，得分15分；质量指标值98%，实际完成值98%，得分15分；时效指标值98%，实际完成值98%，得分10分。

（三）效益指标情况（得分40分）

效益指标总共得分40分，其中社会效益指标40分，指标值提高，实际完成值基本达成目标，得分40分。

（四）满意度指标情况（得分10分）

满意度指标总共得分10分，其中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值98%，实际完成值98%，得分10分。

六、综合评价及结论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设定的指标体系，经评价小组认真评议，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97分，2023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为“优”，全年基本支出保证了部门的正常运行和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项目支出保障了重点工作的开展，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